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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化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46号），标的公司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威股份”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名下。 同时本公司向本次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人发行的60,291,356股A股股票事宜已于2013年10月15日取得中登

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相关各方所做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关于合法拥有华威股份权益的承诺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就其所拥有的华威股份股权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所持有的华威股份股份系本人出资形成，不存在受他人委托，代他人持有华威股份股份的情形；

2、本人所持有华威股份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限制权利情形，本人享有完整的处分权；

3、本人在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濮耐股份” ）之间的交易被有关主管部门否决或

审核同意至完成过户之前，不转让所持有的华威股份的股权，不在所持有的华威股份的股权上设定质押，同时保证所持

有的华威股份的股权不存在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

4、本人未与第三方签订不利于所持有的华威股份股权稳定的任何协议或条款（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业绩对赌、利

润保证、股份回购等）；

5、本人在与濮耐股份签署的有关股份认购转让协议生效后，无条件及时配合濮耐股份进行华威股份有关股权的过

户登记备案等手续。 ”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二、交易对方关于通过本次发行取得濮耐股份的锁定承诺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人因与濮耐股份签署《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化轸等

167人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为保证其履约能力，就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分别作出

锁定承诺：

其中，除郑铠锋外，郑化轸等166人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按下述条件分批解锁：

（1）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

耐股份数量的30%；

（3）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

濮耐股份数量的30%；

（4）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数量

的40%。

郑铠锋因其持有华威股份股权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自本次发行

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郑化轸等167名交易对方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根据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化轸等167人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本次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人与濮耐股份约定：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日当年及之后的连续两个会

计年度中，如果华威股份当年实际利润（即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郑化

轸等167名交易对方将以股份补偿方式对净利润差额进行补偿。 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

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实际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数。

上述补偿期内，郑化轸等167名交易对方承诺的利润数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承诺净利润数

3,710.85 4,387.79 5,108.00 5,631.98

具体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相关约定可参见公司于2013年9月28日公告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郑化轸等167名交易对方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四、郑化轸及其直系亲属郑铠锋和赵羚宇3名自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中，本次交易对方即华威股份原控股股东郑化轸及其直系亲属郑铠锋和赵羚宇作出避免同业竞争并规范

关联交易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濮耐股份” ）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濮耐股份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

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或核心人员。

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濮耐股份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人同时承诺若未来与濮耐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均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濮耐

股份的有关内部制度执行，保证交易价格公允，避免损害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郑化轸及其直系亲属郑铠锋和赵羚宇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五、郑化轸就2008年华威股份股权转让事宜未访谈的29名股权转让方转让的股权出具的承诺

在本次交易中，就2008年霍国军、宋书义等484名股权转让方转让华威股份股权事宜，尚有29名股权转让方未能取

得联系。 未访谈的29名股权转让方在本次转让中合计转让的华威股份的股份数为19.394万股， 占目前华威股份总股本

的0.74%。

针对上述潜在风险，郑化轸在本次交易中出具承诺：

“1、上述未完成访谈的29人均系自愿按每股1元的价格转让其所持有的华威股份股权；

2、本人已经足额支付相关转让价款；

3、相关华威股份股权不存在代持情况；

4、若后续上述未完成访谈的29名原华威公司股东就其2008年转让的华威公司股权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本人将承担

全部潜在赔偿责任，切实保证濮耐股份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合法拥有华威公司100%的股权权益不受影响。 ”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郑化轸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六、郑化轸、郑铠锋关于瑕疵资产的承诺

本次收购的华威股份拥有11辆各种运输用车，其中2辆的证载权利人不是华威股份。相关车辆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

值及评估值情况如下：

序号 车辆名称 账面净值（万元）

评估值

（万元）

证载权利人

1

奔驰轿车

WDDNG76X S600 58.40 179.78

郑化轸

2

凯宴

TurboWP1AC292

越野车

199.50 229.61

郑铠锋

针对上述车辆，郑化轸与郑铠锋均出具承诺：

“1、 本人将配合华威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之前办理完毕上述车辆的过户手续， 将上述车辆的所有权人变更为华威公

司；

2、如在前述承诺期限内未能完成上述车辆的所有权人的变更手续，本人将按上述车辆本次注入濮耐股份的评估价值以现

金方式购买上述车辆，彻底消除相关权属风险。 ”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郑化轸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1月1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濮耐股份 证券代码： 00222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特别提示

根据中登公司登记存管部于2013年10月15日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于2013年10月15日受理

濮耐股份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濮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为60,291,356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60,291,356股），非公开发行后濮耐股份股份数量为792,787,035股。

本次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价格采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基准价为7.35元/股。 根据濮耐股份2012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2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指定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减2,254,404股（公司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承诺方应补偿股份2,254,404股》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向敏、钱海华、钱海英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2,254,4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5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9日。根据前述调整原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7.30元

/股，上市日为2013年11月6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3年11月6日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

幅限制。 本次交易对方所持新增股份锁定承诺期及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股） 股份占比 锁定承诺期 上市流通时间

郑铠锋

1,260,663 100% 36

个月

2016

年

11

月

6

日

郑化轸等

166

人

17,709,208 30% 12

个月

2014

年

11

月

6

日

17,709,208 30% 24

个月

2015

年

11

月

6

日

23,612,277 40% 36

个月

2016

年

11

月

6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濮阳濮耐高温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声明：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

阅读本公司《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全文，该重组报告书全文刊载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报告书》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濮耐股份 指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威股份、标的公司、华威公司 指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发行对象 指 郑化轸等

167

人

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为支付对价， 购买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

的行为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167

名自然人签署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167

名自然人签署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167

名自然人签署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补偿协议》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24

名自然人签署正式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24

名自然人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签署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终止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

167

人签署的《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郑

化轸等

167

人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向郑化轸等

167

人发行濮耐股份普通股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两年一期 指

2013

年

1-6

月份、

2012

年度和

2011

年度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交割日 指 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

股权均已过户至本公司之日

《评估报告》 指

中联评报字

[2013]

第

173

号《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

买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验资复核报告》 指

上会所出具的《关于郑州华威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614.6

万元验资复

核报告》（上会师报字

[2013]

第

0298

号）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报告书、《报告书（草案）》 指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预案 指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并购重组委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 指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勤万信、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上会、上会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中联、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观韬 指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原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于

2013

年

5

月更名为“北京观韬律

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准则第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备忘录第

17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7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差异。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为：濮耐股份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购买郑化轸等167人持有的华威股份100%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郑化轸等167人将成为濮耐股份的股东，华威股份将成为濮耐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二、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濮耐股份与本次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3）第0300号《审计报告》和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2年

12月31日为基准日，华威股份母公司净资产为14,599.47万元，评估增值29,413.22万元，增值率为201.47%。

经公司及郑化轸等167人同意并确认，华威股份100%股权交易价格为44,012.69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濮耐股份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二）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郑化轸等167人。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按以下方式确定：

1、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为发行基准价；

2、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将根据以下公式

进行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

股派息为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P1（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股票价格不低于每股面值），则：

3、若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因股权激励事宜发生发行新股或回购股份情况，本次发行价格不作调整。

4、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承诺方应补偿股份2,254,404股》的议案已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价格不因该议案的实施而调整。

根据以上定价原则，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基准价为7.35元/股。根据濮耐股份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2

年度分配方案，以公司指定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减2,254,404股（公司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承诺方应补偿股份2,254,404股》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并注销向

敏、钱海华、钱海英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2,254,4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股权登

记日为2013年5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5月9日。 根据前述调整原则，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7.30元/股。

如交易实施完成前，濮耐股份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上述原则进

行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总数根据以下公式确定：

本次拟向郑化轸等167人发行股份总数为60,291,356股，按公司2013年8月31日的总股本计算，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增至792,787,035股，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占濮耐股份发行后总股本的7.61%。

如交易实施完成前，濮耐股份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股份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

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六）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人因与濮耐股份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为保证其履约能

力，具体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其中，除郑铠锋外，郑化轸等166人由于其拥有的华威股份的权益已经超过12个月，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按下述条件分批解锁：

1、自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

股份数量的30%；

3、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

耐股份数量的30%；

4、自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数量的

40%。

郑铠锋因其持有华威股份股权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濮耐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七）滚存利润的安排

濮耐股份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的濮耐股份全体股东共享。

华威股份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濮耐股份享有。

（八）期间损益安排

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期间，华威股份在该期间产生的盈利由濮耐股份享有，华威股份在该期间

产生的亏损由本次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按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濮耐股份的比例分摊承担，并及时以现金方式

向濮耐股份补足。

四、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郑化轸等167人，交易对方基本情况见《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报告书》。

五、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中，濮耐股份向郑化轸等167人共计发行60,291,356股股份。 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股）

1

、限售流通股

63.1467% 462,546,871 65.9494% 522,838,227

其中：郑化轸

- - 4.1392% 32,814,694

陈瑞珍

- - 0.1977% 1,567,123

李丙灿

- - 0.1928% 1,528,614

郑铠锋

- - 0.1590% 1,260,663

张亚戈

- - 0.1309% 1,037,677

郑金聚

- - 0.1222% 968,499

王建营

- - 0.1196% 948,437

侯德坡

- - 0.1075% 852,394

杨桂英

- - 0.0916% 726,374

周水梅

- - 0.0873% 691,785

慎韶华

- - 0.0873% 691,785

尚建涛

- - 0.0863% 683,945

张春生

- - 0.0805% 638,287

王慧洲

- - 0.0751% 595,742

聂新法

- - 0.0727% 576,487

程晓川

- - 0.0582% 461,190

陈兴太

- - 0.0377% 298,851

孙春现

- - 0.0350% 277,809

张作伟

- - 0.0349% 276,714

杨文理

- - 0.0346% 274,408

郑 藏

- - 0.0316% 250,887

王志林

- - 0.0316% 250,196

张万年

- - 0.0305% 242,125

张守仁

- - 0.0299% 237,398

李鹏月

- - 0.0291% 230,595

孟黑子

- - 0.0279% 221,371

赵书灿

- - 0.0279% 220,910

许慧涛

- - 0.0270% 213,877

郑殿卿

- - 0.0267% 211,456

韩明军

- - 0.0263% 208,688

李松银

- - 0.0263% 208,458

卢琳琳

- - 0.0262% 207,535

冯潇荭

- - 0.0225% 178,711

郑宏伟

- - 0.0221% 175,252

张梅松

- - 0.0218% 172,946

吕振山

- - 0.0218% 172,946

李八斤

- - 0.0214% 169,487

赵羚宇

- - 0.0210% 166,259

郑建安

- - 0.0202% 160,102

张龙江

- - 0.0196% 155,652

樊喜凤

- - 0.0196% 155,652

赵国亮

- - 0.0178% 140,755

郑书进

- - 0.0157% 124,106

马树森

- - 0.0156% 123,368

郑松现

- - 0.0153% 121,062

陈爱敏

- - 0.0147% 116,450

韦永革

- - 0.0147% 116,404

白书友

- - 0.0146% 115,482

郑保宏

- - 0.0145% 115,297

赵春永

- - 0.0137% 108,334

常学勤

- - 0.0124% 98,003

吴秀成

- - 0.0124% 98,003

王甲辰

- - 0.0119% 94,544

赵艳梅

- - 0.0119% 94,083

李红亮

- - 0.0112% 88,733

许老怪

- - 0.0111% 87,626

陈会全

- - 0.0110% 87,303

王聚辰

- - 0.0106% 83,706

卢东风

- - 0.0102% 80,708

赵铁轮

- - 0.0102% 80,708

龙智磊

- - 0.0102% 80,708

聂红强

- - 0.0102% 80,708

张海有

- - 0.0101% 80,247

董桂荣

- - 0.0095% 74,943

任海彬

- - 0.0093% 73,883

刘遂民

- - 0.0089% 70,331

郅华理

- - 0.0089% 70,331

赵观停

- - 0.0084% 66,873

刘彩琴

- - 0.0080% 63,414

陈副岭

- - 0.0079% 62,261

马凤梅

- - 0.0074% 58,848

王藜悯

- - 0.0073% 57,649

裴留枝

- - 0.0071% 55,919

赵云亭

- - 0.0068% 54,190

郑治业

- - 0.0068% 54,190

李留柱

- - 0.0066% 52,114

郑国顺

- - 0.0064% 50,823

白新锋

- - 0.0063% 49,670

慕金定

- - 0.0061% 48,425

程志敏

- - 0.0058% 46,119

王红伟

- - 0.0057% 45,127

王 渌

- - 0.0057% 44,966

郑军营

- - 0.0057% 44,966

丁秋锋

- - 0.0055% 43,813

孟振甲

- - 0.0055% 43,813

赵遂庆

- - 0.0055% 43,652

郑福姣

- - 0.0053% 41,669

马志军

- - 0.0052% 41,507

李文彬

- - 0.0052% 41,069

郑丽娜

- - 0.0051% 40,354

张俊霞

- - 0.0051% 40,354

刘喜增

- - 0.0051% 40,354

李爱功

- - 0.0051% 40,354

王秀存

- - 0.0051% 40,354

李占涛

- - 0.0049% 38,740

张永和

- - 0.0048% 38,094

徐运甫

- - 0.0047% 37,587

秦晓燕

- - 0.0047% 36,895

原晓英

- - 0.0047% 36,895

刘俊杰

- - 0.0047% 36,895

陈银岭

- - 0.0045% 35,742

王留聚

- - 0.0044% 34,589

郑海峰

- - 0.0042% 33,552

李建军

- - 0.0042% 33,482

刘建伟

- - 0.0042% 33,067

郑云芳

- - 0.0041% 32,860

楚中存

- - 0.0041% 32,721

樊保花

- - 0.0041% 32,445

窦建兴

- - 0.0039% 31,130

王永平

- - 0.0039% 31,130

王海斌

- - 0.0039% 31,130

景江涛

- - 0.0039% 31,130

郑朝峰

- - 0.0039% 31,130

陈松仓

- - 0.0039% 31,061

郑新伟

- - 0.0038% 29,977

戎纪伟

- - 0.0037% 29,516

马炎峰

- - 0.0037% 29,078

赵书珍

- - 0.0037% 29,055

梁彦俊

- - 0.0036% 28,917

王新超

- - 0.0036% 28,732

蒋风菊

- - 0.0036% 28,363

郑慧萍

- - 0.0035% 27,879

闫利强

- - 0.0035% 27,671

马会霞

- - 0.0034% 26,657

郑花平

- - 0.0033% 26,518

郑福军

- - 0.0033% 26,518

陈长安

- - 0.0033% 26,518

王凤霞

- - 0.0033% 26,518

王晓玲

- - 0.0032% 25,365

张建勋

- - 0.0031% 24,212

李振林

- - 0.0031% 24,212

周国峰

- - 0.0030% 23,636

常素娟

- - 0.0030% 23,636

张九成

- - 0.0029% 23,059

孟庆峰

- - 0.0028% 21,907

郑建军

- - 0.0028% 21,907

杨建军

- - 0.0026% 20,754

李振纲

- - 0.0026% 20,754

张惠科

- - 0.0023% 18,494

刘清洁

- - 0.0023% 18,448

张雪峰

- - 0.0023% 18,448

李成义

- - 0.0022% 17,295

郑观升

- - 0.0022% 17,295

郑会锋

- - 0.0021% 16,810

孟祥臣

- - 0.0019% 14,989

楚战军

- - 0.0019% 14,989

杨怀斌

- - 0.0016% 13,029

郑化明

- - 0.0015% 12,129

高书芳

- - 0.0015% 12,083

崔志辉

- - 0.0015% 11,530

郑志勇

- - 0.0012% 9,224

王太锋

- - 0.0012% 9,224

黄 昕

- - 0.0012% 9,224

张志远

- - 0.0009% 6,918

黄耀军

- - 0.0008% 6,364

朱超利

- - 0.0007% 5,304

孙银伟

- - 0.0006% 4,612

2

、无限售流通股

36.8533% 269,948,808 34.0506% 269,948,808

许三江

- - 0.0406% 322,026

王喜洲

- - 0.0524% 415,071

郑中山

- - 0.0483% 382,788

王泓超

- - 0.0451% 357,422

李建民

- - 0.0436% 345,892

房风英

- - 0.0436% 345,892

郭春芳

- - 0.0436% 345,892

裴国奇

- - 0.0436% 345,892

崔松芳

- - 0.0436% 345,892

王耀东

- - 0.0436% 345,892

六、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

接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2013年2月22日，濮耐股份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议案》。

2013年3月25日，濮耐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并与郑化轸、陈瑞珍、李丙灿等167人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3年5月9日，濮耐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3年5月28日，濮耐股份召开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议案。

2013年7月18日，濮耐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原与郑化轸等24人签署的《补偿协议》，

并与本次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二）》。

2013年9月25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化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246号），核准了本次交易。

2013年9月29日，标的资产华威股份100%股权过户至濮耐股份名下，本次交易资产完成交割。

2013年9月29日，中勤万信事务所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勤信验字【2013】第67号《验

资报告》。

2013年10月15日，中登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于2013年10月15日受理濮耐

股份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濮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为60,291,356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60,291,356股），非公开发行后濮耐股份股份数量为792,787,035股。

（二）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2013年9月29日，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华威股份的公司形式、名称及股东变更，华威股份由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华威股份名称变更为“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华威股份100%股权过户至濮耐股份名

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华威股份取得了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410100000012203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变更完成后，濮耐股份直接持有华威股份100%股权，华威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华威股份100%股权，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的转移情况。

3、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期间，华威股份在该期间

产生的盈利由濮耐股份享有，华威股份在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次交易对方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按其在本次发行中认

购濮耐股份的比例分摊承担，并及时以现金方式向濮耐股份补足。

4、证券发行登记事宜的办理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数量为60,291,356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明细情况见本报告书“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

情况/五、 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本结构” 。

根据中登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于2013年10月15日受理濮耐股份的非公

开发行股份登记受理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濮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数

量为60,291,356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60,291,356股），非公开发行后，濮耐股份的股份数量为792,787,035股。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有关资产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存在

差异的情形。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期间，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刘百宽先生、卞杨林先生、李学军先生、刘国威先生、向

敏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楠先生、苏天森先生、王广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组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选举郭志彦先生、张世伟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

算。

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慧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1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刘百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卞杨林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刘百宽（召集人）、李楠、苏天森、卞杨林、李学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苏天森（召集人）、王广鹏、李学军；

提名委员会委员：李楠（召集人）、王广鹏、刘百宽；

审计委员会委员：王广鹏（召集人）、苏天森、卞杨林。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如下：

李学军先生为公司总裁；

史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司运营等方面的工作；

张厚兴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司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工作；

钟建一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司战略投资方面的工作；

刘百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任财务负责人，负责集团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

彭艳鸣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任董事会秘书，负责集团公司证券等方面的工作；

韩爱芍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公司人事行政等方面的工作；

马文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钢铁事业部的工作；

易志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负责集团大项目管理方面的工作。

2013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郭志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华威股份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华威股份100%的股权过户至濮耐股份名下后，华威股份已于2013年9月29日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公司内

部整合安排，华威股份取消原董事会和监事会设置。 濮耐股份委派郑化轸担任华威股份的执行董事，任期三年；濮耐股

份委派张春生担任华威股份监事，任期三年。

（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后续人员安排

鉴于郑化轸先生从2001年至本次交易实施前一直担任华威股份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耐火材料行业特别是在水泥

窑用耐火材料这一细分行业具有丰富从业经验，为了更好的提升交易对上市公司的整合效益，2013年4月，刘百宽签署了

《关于推举郑化轸先生担任董事的说明》，依据该说明，刘百宽拟在本次濮耐股份发行股份购买华威股份100%股权事宜

经证监会核准并实施完毕后,以持有濮耐股份已发行股份5%以上股东的身份，提名郑化轸为濮耐股份董事人选，并依相

关法定程序进入濮耐股份董事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将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相关人员调整。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签署的协议包括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签署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濮耐股份与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上市公司已分别与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完成了华威股份100%股权的过户事宜。 同时中登

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就上市公司本次向郑化轸等167名自然人发行的60,291,356股股份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交易各方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的行为。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承诺主要包括：

1、交易对方关于合法拥有华威股份权益的承诺

2、交易对方关于通过本次发行取得濮耐股份的锁定承诺

3、郑化轸及其直系亲属郑铠锋和赵羚宇3名自然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4、郑化轸就2008年华威股份股权转让事宜未访谈的29名股权转让方转让的股权出具的承诺

5、郑化轸、郑铠锋关于瑕疵资产的承诺

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相关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无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

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经核查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核准，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取得中登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后续登记事宜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次交

易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相关事项均合法、合规，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经核查认

为濮耐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同意推荐濮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观韬经核查认为：

濮耐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合法

有效。

濮耐股份本次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的资产已过户完毕，郑州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成为濮耐股份一人有限公司；

郑化轸等167名交易对方通过股权增资方式成为濮耐股份股东，新增股份已取得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

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协议各方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相关承诺方亦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截至法律意见书签署日，濮耐股份本次为购买华威公司100%股份而发行的股份上市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

准；濮耐股份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 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

碍。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2013年10月15日，中登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登公司已于2013年10月15日受理濮耐

股份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濮耐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

股数量为60,291,356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60,291,356股），非公开发行后濮耐股份股份数量为792,787,035股。

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3年11月6日，本次交易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

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其中，除郑铠锋外，郑化轸等166人所持新增股份锁定承诺期及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股） 股份占比 锁定承诺期 上市流通时间

郑铠锋

1,260,663 100% 36

个月

2016

年

11

月

6

日

郑化轸等

166

人

17,709,208 30% 12

个月

2014

年

11

月

6

日

17,709,208 30% 24

个月

2015

年

11

月

6

日

23,612,277 40% 36

个月

2016

年

11

月

6

日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公司与东北证券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东北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

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即督导期为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

日起15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单位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 矫正中

电话

010-63210803

传真

010-63210701

经办人员 郑指挥、辛博坤、齐玉武

二、法律顾问

单位名称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盈泰中心

2

号楼

17

层

法定代表人 韩德晶

电话

010-66578066

传真

010-66578016

经办人员 郝京梅、莫彪

三、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单位名称 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文新报业有厦

20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小虎

电话

021-52920000

传真

021-52921369

经办人员 兰正恩、王新成

四、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单位名称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

110

号中糖大厦

11

层

法定代表人 张金才

电话

010-68360123

传真

010-68360123-3000

经办人员 张宏敏、王猛

五、资产评估机构

单位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

法定代表人 沈琦

电话

010－88000000

传真

010－88000001

经办人员 余诗军、毛晓

第六节 备查文件和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化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3]1246号）；

2、《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3、中勤万信出具的《验资报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移证明；

4、中登公司登记存管部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5、东北证券出具的《东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

之核查意见》；

6、观韬出具的《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法

律意见书》。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00，下午3: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

上述文件。

1、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河南省濮阳县西环路中段

联系电话： 0393-3214228；0393-3214015

传真号码： 0393-3214218

联系人：彭艳鸣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

联系电话：010-63210803

传真号码：010-63210701

三、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四、指定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1日

2013年 11月 1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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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独立财务顾问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